
听 证 会 公 告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条的规定，兹定于2026年2月2日召开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听证会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。现公告如下：

听证机构：

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拟举行听证会时间和地点：

2026年2月2日14：00，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902会议室。

听证会事项

南通市海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成果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，并接受听证代表咨询。

申请参加本次听证会须知

（一）符合下列要求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会：

1.辖区内年满18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；

2.辖区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；

3.认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；

4.海门区有关职能部门、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、村民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。

（二）听证代表的确定：听证代表人数控制在25人左右，在报名人员中由我局按广泛性、代表性原则确定代表。

（三）凡拟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请于2026年1月25日前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并提供正反复印件）或本单位营业执照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。联系地址：南通市海门区长江南路398号，联系人：王荣，联系电话：0513-68908125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1.听证会议代表应当准时参加听证会，迟到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，不得进入会场；

2.听证会议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，并有权对拟听证事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以及具体内容发表意见和质询，查阅听证纪要；

3.听证会议代表应当忠于事实，实事求是地反映所代表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；

4.遵守听证纪律，保守国家秘密，严禁在会场无理取闹、大声喧哗。

特此公告。
南通市海门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2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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